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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函
地址：台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
承辦人：施泰全
電話：(外縣市)02-27208889或1999轉
2737
傳真：02-27227934
電子信箱：br0477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都授建字第113011415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台內國字第11308027502號函、台內國字第1130802750號令 

(31113340_1130114155_1_ATTACH1.pdf、31113340_1130114155_1_ATTACH2.
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「申請建築師證書須知」、「補發建築師證書

須知」修正事宜，業於113年4月1日以台內國字第

1130802750號令發布，請轉知貴會所屬會員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內政部113年4月1日台內國字第11308027502號函辦理。

二、本案納入本局113年內政部建管法令函釋彙編第113021號，

目錄第8組第004號。

三、網路網址：https://www.dbaweb.tcg.gov.tw/taipeilaw

/Law_Query.aspx。

正本：臺北市建築師公會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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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(國土管理署)
聯絡人：謝淑君
聯絡電話：02-8771-2880
電子郵件：aa4236@nlm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4月1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國字第1130802750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「申請建築師證書須知」、「補發建築師證書須知」，業

經本部於113年4月1日以台內國字第1130802750號令修正

發布，如需修正發布規定，請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（網址

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/egFront）下載，請查照並

轉知所屬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臺北市政府 1130401

*AAAA1130114155*



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113年4月1日
台內國字第1130802750號

 

 

修正「申請建築師證書須知」、「補發建築師證書須知」，並自即日生效。

附修正「申請建築師證書須知」、「補發建築師證書須知」

部　　長　林右昌

申申請建築師證書須知修正規定請建築師證書須知修正規定

　　台端通過本次國家考試，如欲申請建築師證書，依建築師法第五條及建築師法施行細

則第二條規定，請領建築師證書，應檢具下列書件連同證書費，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（內

政部）提出申請，經核明後發給：

一、申請書一份。

二、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。

三、考試院考試或檢覈及格證書正本及影本各一份。

四、本人最近半年內彩色正面二吋脫帽半身照片一式三張。

五、證書費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整。（匯票抬頭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）

　　申請案件經審查合於規定，即予核發建築師證書。所請建築師證書連同所繳考試或檢

覈及格證書寄達申請人。

　　申請方式：郵寄辦理。申請作業程序如下：

一、申請書之取得方式：

　　自行於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網站下載：https://www.nlma.gov.tw

二、郵寄辦理：

　　檢具相關書件及證書費匯票，郵寄至內政部國土管理署（地址：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

二段三百四十二號）辦理。

  

補補發建築師證書須知修正規定發建築師證書須知修正規定

　　台端如欲補發建築師證書，應檢附遺失切結書，並依建築師法施行細則第七條規定，

連同申請書、證書費、照片，依該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申請補發。嗣後如發現已報失之證

書，應即繳銷。又該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，依建築師法第五條請領建築師證書者，應檢具

下列書件連同證書費，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（內政部）提出申請：

一、申請書一份。

二、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。

三、本人最近半年內彩色正面二吋脫帽半身照片一式三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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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遺失切結書。

五、證明資格文件。

六、證書費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整。（匯票抬頭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）

　　前項第五款證明資格文件如下：

一、經建築師考試或檢覈及格者，應繳送及格證書及其影本一份。

二、建築師法施行前領有建築師甲等開業證書者，應繳送建築師甲等開業證書及其影本一

份。

　　申請案件經審查合於規定，即予補發建築師證書。所請補發建築師證書連同所繳考試

或檢覈及格證書寄達申請人。

　　申請方式：郵寄辦理。申請作業程序如下：

一、申請書之取得方式：

　　自行於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網站下載：https://www.nlma.gov.tw

二、郵寄辦理：

　　檢具相關書件及證書費匯票，郵寄至內政部國土管理署（地址：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

二段三百四十二號）辦理。

行政院公報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第030卷　第060期　　20240401　　內政篇


	北市都授建字第1130114155號
	北市都授建字第1130114155號(附件1)
	北市都授建字第1130114155號(附件2)

